
盐城市区教育系统教职工羽毛球比赛

竞 赛 规 程

一、主办单位：盐城市教育工会

二、承办单位：盐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工会

三、比赛时间：2016年3月26—27日
四、比赛地点：盐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体育中心二楼羽毛球馆
五、参赛单位：
各驻盐高校、中专校，市直各学校，市教育局机关和各直属事业单位（亭湖区、盐都区、开发区、城南新区各派1所学校参加）。
六、参赛队员资格：
参赛队员必须是本单位在职在编且身体健康的教职工。
七、竞赛项目：比赛设：团体、男子单打、女子单打三个项目。
八、竞赛办法：

1.执行国家体育总局最新审定的2007年《羽毛球竞赛规则》（包括有关修改规则的补充规定）。
2.本次比赛不设种子队，由各代表队抽签决定分组。 
3.比赛采用21分制。
团体赛：第一阶段采用分组循环，第二阶段进行交叉淘汰，共进行：男子双打、女子双打、混合双打，三场比赛，三场两胜，每场一局胜负（队员不可兼项）。
单打比赛：采用单淘汰制方式进行，一局胜负。
九、报名办法：
1.各代表队报领队、教练各1名，参赛队员6名。

2.报名截止时间：2016年3月14日下午5时，联系人：王如明，电话：13851056689,报名表电子表格分别发送至电子邮箱：ycfywrm@126.com，jsycjygh@126.com。

3.报名参赛费：团体500元、单打50元/人（抽签时统一缴财务出具发票）。

4.抽签时间、地点： 2016年3月16日（星期三）下午3时，盐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（解放南路285号）一楼会议室，请各参赛单位准时派员参加，因故未到由组委会代抽。

十、录取名次及奖励办法
1.团体比赛、单打比赛各取前八名给予奖励证书。

2.参赛单位和参赛队员设“体育道德风尚奖”。
十一、仲裁委员及裁判员
1.仲裁委员由盐城市教育工会委派；

2.聘请王如明担任裁判长；

十二、注意事项
为保证比赛能顺利进行，请各代表队注意比赛时间和场次的安排，提前进场做好比赛准备。
2016年盐城市区教育系统教职工

羽毛球比赛报名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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领队：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:             
教练：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: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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